
什么是抢夺罪？

抢夺罪是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
的一项罪名,属于常见多发性犯罪。抢夺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是构成抢夺罪的重
要条件,此外抢夺的情节对定罪量刑具有
较大影响。

■据新华社

… 对比

据印尼媒体报道，18日在
巴厘岛发生的旅游车翻车事
故，目前造成5人死亡，包括3
名中国游客。据当地一家新闻
网站报道，这辆旅游车是在巴
厘岛旅游景点情人崖附近发
生事故，坠落山谷。

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事

馆证实，车上有一名当地司机
和一名当地导游，还有13名来
自河南的游客。初步确定司机
和导游身亡，3名中国籍游客
遇难。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
中，受伤游客已经被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具体伤亡人数尚在
统计中。 ■据央视

公安部18日对外公布，经
过中国公安机关长期不懈努
力及泰国执法部门协助，近
日，潜逃境外长达14年之久的
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余国蓉
在泰国被成功抓获，并被押解
回国。

涉案金额达28亿元

这是我国公安机关通过
国际执法合作持续打击外逃
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取得的
又一战果。

据了解，余国蓉自1989年
3月至1998年10月担任重庆
某银行支行行长期间，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发放贷
款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等犯

罪，涉案金额达28亿元，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11.3亿元。案发
后，余国蓉潜逃境外。

两次境外开展缉捕工作

为尽快将余国蓉缉拿归
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发布红色通报，并两次派工作
组赴境外开展缉捕工作。今年
5月， 发现余国蓉藏匿在泰国
的线索后，公安部立即派出精
干力量，在我驻泰国使馆警务
联络官的协助下，会同泰国执
法部门开展查缉工作，并于近
日将余国蓉成功抓获。 目前，
余国蓉已被依法逮捕，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华社

本报2013年7月9日报道，我
省办理盗窃、 抢劫刑事案件执行
具体数额标准规定施行。 盗窃案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
起点分别提至5万元和40万元。

据省高院发布的最新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仍是
2000元的标准，“数额巨大” 的起
点从2万元升至5万元，“数额特别
巨大” 的起点从10万元升至40万
元。也就是说，盗窃2000元以上财
物将获刑。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李思文

●2002年———“数额较大”
标准为500元至2000元以上

在最高法院2002年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抢夺“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分
别是500元至2000元以上，5000元
至2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
元以上。

●2013年———“数额较大”
标准为1000元至3000元以上

此次公布的解释规定， 抢夺
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
上 、30000 元 至 80000 元 以 上 、
200000元至400000元以上的，应
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数额特别巨大”。

涉案28亿余元
潜逃14年落网
重庆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余国蓉被押解回国

三名中国游客巴厘岛遇难

… 连线

湖南：
盗窃两千元以上要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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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不是小病常发作就要命
“目眩”和“头晕”二者在医学上同称为眩晕，现已

证实眩晕是由于脑组织得不到正常的血液（或氧）的营
养供给，使脑神经功能发生紊乱，眩晕对人体的危害极
大，如脑组织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不及时治疗，
很容易引发脑血栓、脑梗、脑溢血、痴呆症，中风偏瘫甚
至猝死！

由陕西中医学院制药厂独家研发的天麻眩
晕宁合剂（国药准字 Z20083010）是目前市场上全
新一代从根源来治疗各种眩晕症的良药，该药通
过改善眩晕患者血液品质，降低其血液粘稠度，提
高血液的携氧能力，软化动脉血管，使脑组织得到
充足的血液和氧，对各种原因诱发引起的眩晕都
有独特的疗效。 尤其是对被西医诊断为“美尼尔
氏综合症 、高血压、贫血、心脑血管疾病、植物神
经紊乱、更年期综合症、脑震荡后遗症、脑动脉供

血不足、劳累过度等引起的眩晕症更是具有良效。
天麻眩晕宁合剂纯中药制剂经全国各大医

院上万例临床研究证明疗效显著，服用后对人体
无毒副作用，不会产生依赖性，眩晕患者服用一
周眩晕症状即可缓解；服用二周脑部所需血氧得
到补充，血液自净能力提高；服用一个疗程后头
晕头痛症状消除，耳聋耳鸣明显减轻，失眠恶心、
肢体震颤现象消失，脑部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垃
圾有效清除；连续服用三个疗程眩晕、脑缺血得
到治愈，眩晕不再复发，病根祛除。

防伪经销长沙： 东塘大华宾馆对面农行旁边养天和大药房星
城店、火车站阿波罗广场一楼药品柜（西门）、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
房（建设中路58号）、湘潭：河东莲花步行街对面福顺昌霞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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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老人孕妇残疾人将从重处罚
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调整抢夺犯罪认定标准

为依法惩治抢夺犯罪，保护公私财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出台《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抢夺“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进行了调整。

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解释公布施行后，
2002年的解释将同时废止， 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
性文件与此次发布的解释不一致的，以此次解释为准。

根据此次公布的解释，抢夺公私财物，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 的标准按照规定
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曾因抢劫、抢夺或者聚
众哄抢受过刑事处罚的； 一年内曾因抢夺或者
哄抢受过行政处罚的；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
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抢夺的；组织、控制未成
年人抢夺的；抢夺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携带
婴幼儿的人、 残疾人、 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
的；在医院抢夺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抢夺救
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
期间，在事件发生地抢夺的；导致他人轻伤或者
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抢夺老人、孕妇将重罚

解释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但未造
成他人轻伤以上伤害，行为人系初犯，认罪、悔
罪，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
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必要时，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一）具
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 没有参与分赃或
者获赃较少， 且不是主犯的；（三） 被害人谅解
的；（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及时认罪、退赃会轻罚

此外，解释还规定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
取他人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抢劫
罪定罪处罚：夺取他人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
强行夺取的；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者强行逼倒
他人夺取财物的；明知会致人伤亡仍然强行夺取
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

驾车夺取财物，按抢劫罪处罚

解释


